儲存設備各項軟硬體設備規格需求
A.本案需提供一座磁碟陣列系統，每座規格如下：

1. 磁碟陣列系統需能支援SAN(Storage Area Network)及直接介接主機伺服器之架構,需可同時支援硬體RAID 0,1,1/0,5,6功能。
2. 磁碟陣列系統為模組化設計，可依需求不停機線上增加磁碟機模組，且最大可支援磁碟機數量可達240顆(含)以上,並可升級擴充至支援磁碟機數量可達960顆(含)以上。
3. 磁碟陣列系統需提供快取記憶體至少8GB(含)以上，且可藉由升級控制器擴充至32GB(含)以上，且具備寫入保護鏡射功能 (Mirrored Cache)，且需內建備援電池,可於斷電時保護快取記憶體達36小時(含)以上,或寫回至磁碟機後自動停機以避免資料遺失。
4. 磁碟陣列系統需支援 SSD(固態硬碟) 及 FC (光纖) 及 SATA 硬碟,且支援Global Hot Spare,以確保磁碟機故障時可維持正常運作。

5. 本案需提供15000 轉（含）以上，單顆容量為450GB之光纖介面磁碟機，架構RAID 5格式化後（每一群組不超過5顆），格式化後可用空間達15TB(含)以上。並提供2顆(含)以上同規格Global Hot Spare。
6. 磁碟陣列系統需為4Gb/s之光纖連接埠（Fiber Channel）供磁碟機模組連接。
7. 磁碟陣列系統具有4個(含)以上與主機連接的光纖通道連接埠，且可擴充至12個(含)以上，每一光纖通道速度可達4Gb/sec or 8Gb/sec。

8. 磁碟陣列系統支援至少2048個（含）以上之邏輯磁碟單位(LUN)，可連接256台(含)以上之伺服器主機。

9. 磁碟陣列系統可支援 Windows, Solaris, Linux及 VMware等多種平台。

10. 提供圖形介面(GUI/Web)管理軟體，具備系統管理設定、監控及線上調整功能，能夠從單一管理介面控管到多台磁碟陣列系統，且支援SMI-S標準來進行管理。

11. 磁碟陣列提供線上LUN migration功能，可將效能不佳之LUN搬遷至不同規格之磁碟或RAID group以便改善效能。

12. 磁碟陣列支援Thin Provisioning or Virtual Provisioning功能可將較少之磁碟實體空間模擬成較大之虛擬儲存空間，降低總體擁有成本。

13. 磁碟陣列支援QoS (Quality of Service)功能，可滿足不同服務等級需求。

14. 支援CDP連續資料保護，可將操作復原至任一保護時間點，避免因為資料損壞、軟體錯誤及用戶誤刪資料等常見問題而遺失資料。

15. 磁碟陣列提供線上資料複製功能，具備下列功能：
(1) 可支援快照(SnapShot)及Clone。

(2) 不需使用伺服器主機的系統資源，以確保複製作業不影響主機正常作業。

(3) 所產生的資料副本可以進行讀取及寫入的動作以提供備份、測試、報表分析等作業，且可進行即時回復(Instant Restore)以保障回復時間。

(4) 支援以圖形化管理軟體及排程機制，可自動將產生之資料快照或複製掛載於其他主機使用，避免需撰寫客製化程序增加日後管理之困難度。

(5) 本案需提供快照(Point-in-Time Copy)及Clone功能無限制容量之授權。
16. 本案需提供HBA 路徑備援及負載平衡軟體5 套。
17. 得標廠商需負責將本公司現有之生產磁碟陣列之資料以不耗用本公司主機資源之方式移轉至新購之硬碟，並將現有之生產磁碟陣列遷移至異地用為連續資料保護之異動追蹤資料儲存之用。

B.本案需提供兩台光纖交換器，每台規格如下：

1. 本機具備24個(含)以上實體SFP光纖插槽，且支援熱插拔功能。
2. 每埠皆支援1 / 2 / 4 / 8Gbit自動速率配置功能，可連接1G、2G、4G或8G設備，本案需提供16個8 Gbit GBIC模組。
3. 可從乙太網路介面(RJ45)、終端機(Serial Port)來執行操作維護。
4. 具備軟體更新不中斷功能(non-disruptive software upgrade)。

5. 機形大小符合1U，19吋機架式工業標準。

C.本案需提供連續資料保護功能，系統規格如下:
1. 提供生產系統5TB(含)以上授權的資料連續異動追蹤，並可以把異動的資料記錄或快照按時間順序存入異地端的磁碟陣列中，以利未來一旦資料誤刪或受損，可選擇任一時間點或快照時間點快速恢復的機制(CDP)。

2. 必須確保變更資料儲存的順序性，以及跨多台主機與多台儲存設備間的資料一致性，以保證資料回復後的正確性。

3. 提供兩部(含)以上持續性資料保護應用裝置於異地端叢集在一起，以確保CDP高可用性。
4. 可保護各種不同作業系統下的資料：Windows, Linux, Vmware, Solaris。
5. 提供實體主機對虛擬主機的作業系統回復60套主機授權。
6. 提供實體主機對實體主機的作業系統回復，且必需支援同機及異機回復。
7. 本地端與異地端所需光纖網路由本公司提供。
D.授權與保固如下：

1. 所有設備均須提供原廠授權經銷證明文件。

2. 所有設備需為採購後3個月內出廠之新品，並出示新品證明文件。
3. 本案需提供三年硬體保固及一年軟體保固。
4. 此案儲存設備軟硬體保固期滿後之維護費用不得高於成交價 10%，原廠須出具連帶保固證明。

